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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初步建成。

（二）数据共享与授权运营

1、共享机制与成效

数 据 是 协 同 治 理 的 命 脉 所 在 。

广东、浙江、河南、陕西四省在数据

共享上的广度和深度，呈现出清晰的

梯度。广东和浙江已基本完成数据的

“应归尽归”，工作重点转向数据的

精细化治理、高质量供给和多元化应

用。相比之下，陕西和河南仍在攻坚

“数据孤岛”的堡垒。

2、授权运营探索

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衡量数字政

府协同治理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尺度，

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

间的协同。广东较早布局数据要素市

场化，并依托广州数据交易所等平台

推动多领域数据产品交易[8]，建立起较

为完善的公共数据运营体系。浙江采

用“行业主导模式”，由行业主管部

门指导下属国企开展授权运营，率先

以立法形式明确运营主体的合理收益

权[9]，并在杭州等地开展交通、医疗

健康等领域试点。河南设计了清晰的

“两级主体、分级授权”模式，对公

共数据的定价机制明确划分（公益性

为无偿、经营性为政府指导价），体

现了管理的规范性和审慎性[10]。

（三）基层治理与用户感知

浙江是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典范，

其 “ 基 层 治 理 四 平 台 ” 通 过 整 合 综

治、执法、服务等力量实现“一网统

管”，有效提升了事件处置效率。据

全国性的调查显示，浙江的基层数字

化治理满意度位居前列[11]。此外，从

淳安县“一呼百应”平台使应急事件处置时间平均缩短40%的

案例[12]，可以看出浙江已将协同治理的理念渗透到了社会治理

的“神经末梢”，并建立起以“时效”为导向的评估体系。广

东也涌现出如广州越秀区“越秀先锋”平台的案例，实现事件

处置时效提升6倍[13]。比较而言，陕西和河南在这一领域尚处于

能力建设和推广应用阶段。

协同视角下陕西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境

从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，陕西数字政府建设在“十四五”末

期及未来一段时期，仍面临以下困境。

（一）协同基础尚不牢固

尽管技术平台已基本联通，但“数据通而业务不融”“系统

连而协同不畅”的问题依然存在。《陕西省大数据条例》虽明确

“以共享为原则，不共享为例外”，但缺乏强有力的监督、评估

和问责机制，使得部门间的“选择性共享”“延迟共享”，甚至

“拒绝共享”难以根除，协同治理的根基仍需夯实。

（二）协同结构存在失衡

“秦政通”的推广应用，极大增强了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五

级贯通的纵向协同能力，实现了“政令一键到达”的效果。但是

跨部门的横向协同更多停留在数据交换层面，尚未形成常态化的

联合审批、联合监管、联合服务机制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引导和规

范市场、社会力量参与数据开发利用的“政-企-社”外部协同方

面，由于授权运营等机制的缺失，陕西的协同结构呈现出明显的

陕西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建设再上新高度


